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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基层党组织： 

党章是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。为深入贯

彻落实市委《关于建设法治型党组织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教

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党章、自觉遵守党章、切实贯彻

党章，近日，中共苏州市委决定将每年7月1日确定为全市“党章

学习日”。 

根据市委组织部《关于开展全市首个“党章学习日”活动

的通知》（苏组通〔2015〕35 号）安排，现就组织开展好首个“党

章学习日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总体要求 

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

书记系列重要讲话，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全面

从严治党要求，结合开展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，深入开展“党

章学习日”活动，进一步促进全体党员加强党性修养，切实增

强党章意识、党员意识、纪律意识和使命意识，更加自觉地用



党章武装头脑、规范行为、指导工作，为当好“迈上新台阶、

建设新江苏”先行军和排头兵凝聚强大力量。 

二、主要活动 

（一）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学党章、讲党章。坚持把学党

章、讲党章作为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学习研讨的重要内容。

各级党组织书记要结合实际，带头学党章，带头讲党章，带头

遵守党章各项规定，切实发挥带学促学作用。 

（二）开展党章专题学习。组织参加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举

办的以学习党章为主题的“干部大讲堂”活动，邀请中央党校

有关专家为党员进行一次党章专题辅导；市委教育工委党校于

2015年 7月13日～15日举办2015年第三期发展对象和第二期

新党员培训班，民办高校组织开展“高校毕业生党员集中教育

管理月”活动，也将专题学习。各基层党组织组织党员观看党

史教育影片《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》，以不同形式、从

不同角度开展学习活动。基层党组织以支部为单位，通过微型

党课、远教课堂等形式组织党员至少进行一次集中专题学习；

对部分分散的流动党员、离退休党员、行动不便的党员，及时

通过有效方式，送上党章等学习材料，积极帮助开展学习活动。 

（三）举办“学党章、知党章”知识竞赛。组织开展多种

形式的学习党章知识竞赛，以赛促学、以学促行。 

1.副科级及以上党员干部参加“学党章、知党章”网络知

识竞赛活动。竞赛答题试卷，在苏州机关党建网发布。各基层

单位党组织组织本单位副科级及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竞赛，凭个

人身份证登陆苏州机关党建网站，进入“学党章、知党章”网



上知识竞赛专栏进行答题。答题时间为 6月 16日～7月 5日，

逾时答题系统将自动关闭。 

2.各基层党组织在职党员参加市委教育工委组织的“学党

章、知党章”知识竞赛活动，市委教工委组织处提供素材，各

基层党组织自拟形式组织知识竞赛活动，活动结束后，汇总参

赛情况，形成书面总结报教工委组织处。 

（四）“学党章、强党性”征文活动。 

1.征文形式。紧紧围绕“学党章、强党性”主题，紧密联

系工作生活实际，可以反映身边先进人物、先进集体的感人故

事，也可以结合自身谈体会、谈感想，抒发对党、对人民、对

国家的情感。文章题目自拟，体裁不限，字数不限。 

2.征文要求。（1）内容可读性强，观点鲜明正确，内容具

体实在，感情真挚自然，展现市教育局各直属和代管单位党员

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，切忌虚套空谈。（2）征文必须是原创

作品，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均不参加本次征文。如

发现有雷同、抄袭等情况，取消参评资格。（3）征文请注明作

者姓名、单位及职务、联系方式。各基层党组织要同时填报《“学

党章、强党性”征文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在活动结束前发至

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李敏邮箱（790088850@qq.com），联系电

话：65151320。 

3.组织实施。由各基层党组织负责宣传发动，以基层党支

部为单位具体组织实施，以党员个人身份参与，每个基层党支

部投稿不少于 1篇。 

4.征文时间。截止至 7月 31日。 



5.评比表彰。成立评选委员会，对征文进行评比，评选出

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并予以表彰奖励。 

（五）组织重温入党誓词和新党员入党宣誓。结合纪念建

党 94周年，各基层党组织要结合专题学习，组织全体党员普遍

开展一次重温入党誓词活动。 

（六）开展主题实践活动。根据本单位党员特点，积极组

织党员开展“心中有党不忘恩”等“四个有”主题实践活动，

切实把通过学习党章焕发出来的热情引导到联系群众、服务群

众的实践过程中，使党员在加强党性锻炼、转变工作作风、提

高服务质量上取得新成效。7月 6日市委教育工委领导干部“三

访三促”赴虞山中小学开展“走进基层学校 对话青年教师”活

动。“七·一”前后，市委教育工委将公布并实施 2015 年直属

和代管单位党组织党建项目。各基层党组织的省市级党建课题

结题展示会、民办学校“三微党建”成果的评比、表彰与展示

活动、2013～2014 两年度市教育局直属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，

也将在“七·一”期间进行。各级党组织要根据本单位实际，

在统筹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，结合发放党员关爱基金，以

走访慰问老党员、困难党员和帮助生活困难群众等为重点，组

织开展一次党员志愿服务活动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开展“党章学习日”活动的重要意

义，把学习活动与正在开展的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紧密结合

起来，将其作为加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

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切实负起责任，认真谋划、精心组织，



确保取得实效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书记要带头学习党章、带头

践行“三严三实”要求、带头维护党章权威。要积极通过党报

党刊、党建网站、户外宣传栏等，加强宣传推介，为学习活动

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

要确保形式服务内容，通过活动助推主题效应，切实促进

广大党员对党章的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，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

的党章意识，自觉做到学习党章、遵守党章、贯彻党章、维护

党章，切实把法制型党组建设引向深入。 

附件：《“学党章、强党性”征文汇总表》 

 

 

 

 

中共苏州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 

 

2015 年 6月 15 日 

 


